
卫生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监察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文件

卫监督发[2008 ]60 号

关于开展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的紧急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 ,卫生厅局 ,经委 (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 ,公安

厅局 ,监察厅局 ,农业 (农牧、畜牧兽医、渔业) 厅 (局、委、办) ,商务主管部门 ,工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

近期发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 ,反映出当前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

品添加剂问题十分严重 ,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严重损害了我国食品产品的声誉。

为严厉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为 ,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

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根据国务院部署 ,卫生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工

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 9 部门提出了集中开展专项整治的意见 ,经国务院同意 ,在各级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 ,决定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现将《全国

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 :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方案

卫生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监察部 　农业部

　商务部 　工商总局 　质检总局 　食品药品监管局

二 ○○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附件

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方案

根据国务院的部署 ,决定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 (以下

简称专项整治) ,并制定如下方案。

一、整治目标

全面整治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和使用 ,坚决依法打击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

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依法打击生产销售非法食品添加物的行为。依法严厉惩处一批违法犯罪分子。使在食

品生产经营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

促进食品和食品添加剂行业健康发展。

二、工作安排

本着标本兼治、着力治本的原则 ,严厉打击在食品中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

为。同时 ,着力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把整治与规范、监管与自律的各项措施有效结合并抓好落实。利用 4 个

月的时间 ,分三个阶段完成专项整治的任务和目标。

(一)自查自纠阶段 (2008 年 12 月 10 日 - 2009 年 1 月 10 日) 。

1. 主要任务。

(1)督促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2)调查掌握非法食品添加物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易被添加的食品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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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体措施。

(1)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发布公告 ,明确专项整治的目的、范围和要求。按照公告要求 ,各食品和食品添

加剂生产加工企业、食品和食品添加剂销售单位以及餐饮经营单位对食品中添加和使用非食用物质和不规

范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进行自查自纠。

(2)广泛宣传 ,发动群众举报违法犯罪行为 ,政府各监管部门要公布食品质量安全投诉举报电话或电子

邮箱 ,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及时追踪调查 ,对举报属实者实施奖励措施。

(3)各部门按照本部门的职责 ,分别在食品生产经营各个环节 ,采取明查暗访等方式调查摸清非法食品

添加物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及易被添加的食品类别 ,并向卫生部门反馈相关信息。卫生部门负责收

集、分析和汇总非法食品添加物和违法超范围、超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以及被添加的食品类别 ,通报

有关部门。对已有检测方法的违法添加物 ,同时公布检测方法和参考检测限值。

(4)各部门按照各自监管职责、监管对象和范围 ,有针对性地开展抽检工作。各部门要根据以往食品安

全监督监测和投诉举报等渠道发现的非法食品添加物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线索 ,制定食品抽检计划 ,确定

抽检的重点品种、重点食品类别。

(5)各部门要汇总、归类既往发生的各种问题 ,分析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对已有监管措施的制定与实

施情况进行分析研究 ,进一步完善现有措施或制定新的管理措施。

(二)清理整顿阶段 (2009 年 1 月 11 日 - 3 月 10 日) 。

1. 主要任务。
(1)采取有效措施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使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现象得到明显纠正。

(2)曝光一批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查处一批违法犯罪单位和个

人 ,以儆效尤。

2. 具体措施。
(1)根据第一阶段掌握的情况 ,各部门组织对发现的重点产品、重点区域和重点单位开展突击检查行动 ,

依法严厉查处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

(2)各部门根据发现的问题 ,追溯非法食品添加物源头 ,依法严厉查处其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单位和个

人。采取有效措施切断非法食品添加物的供应链 ,严防流入食品生产加工环节。

(3)规范食品添加剂的生产、流通和使用。清理未列入食品添加剂卫生标准仍在违法使用的食品添加物

品种 ,依法严厉查处以非食品物质作为食品添加剂销售的行为。

(三)规范巩固阶段 (2009 年 3 月 11 日 - 4 月 10 日) 。

1. 主要任务。
(1)完善治本措施 ,建立健全有效的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监管机制。

(2)建立和实施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管理制度。

2. 具体措施。

(1)各部门建立针对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制度 ,建立非法

食品添加物和不合格添加剂快速追查溯源机制 ,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处理。

(2)进一步推进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制度 ,严把食品添加剂企业条件审查关 ,严厉查处企业无证生产食

品添加剂的行为。加大对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力度 ,规范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单位的行为。依

法取缔非法食品添加物加工销售的黑窝点。严格食品添加剂运输、仓储的管理措施 ,切断非法食品添加物

的供应渠道。

(3)建立食品生产企业食品添加剂使用申报制度。加强餐饮经营单位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管理 ,督促餐饮

经营单位严格落实采购食品添加剂索证索票制度。要进一步加大日常监管的力度 ,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以及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单位的日常巡回检查和监督抽检 ,发现仍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

食品添加剂、制售非法食品添加物的单位和个人 ,依法从重处理。

(4)加强进出口食品添加剂的检验和控制 ,严格落实进出口食品各项监督检验管理制度 ,进一步提高进

出口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质量安全水平。

(5)加强食品行业诚信和自律机制建设。组织有关食品行业协会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诚信教育活

动 ,指导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和完善自身管理制度 ,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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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 ,落实责任。

卫生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监察部、农业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

部门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指导、协调专项整治的开展 ,卫生部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各级地

方政府成立与之对应的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各地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的部门负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日常工作 ,各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之间要建立畅通的联络和信息沟通机制。

成立由有关方面专家参加的专项整治专家委员会 ,提供相关信息和技术咨询 ,对专项整治中遇到的技

术问题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 ,遵循“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

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原则 ,在政府统一领导下 ,明确整治任务 ,落实工作责任 ,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各级地方政府要依照本工作方案 ,结合实际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明确目标和任务 ,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

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在专项整治过程中 ,对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者要进行责任追究。

国务院相关部门按职责分工 ,制定本系统的专项整治具体实施方案及督导检查和考核验收方案并组织

实施。

(二)部门密切配合 ,形成监管合力。

在专项整治中 ,各监督执法部门要集中力量 ,严格执法 ,重拳出击 ,将各项整治措施落实到位。要心系

百姓 ,顾全大局 ,加强协调配合和信息沟通 ,形成监管合力 ,不留问题死角 ,保证专项整治取得预期效果。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食品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健全企业诚信和自律机制 ,促进食品行业健

康规范发展。

(三)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对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重

大典型案件的查处要及时公布查处结果。要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各部门对专项整治中发现涉

嫌犯罪的案件要及时向公安部门移送。移送涉嫌制售有毒有害食品和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等案件 ,有关部

门要出具相应的鉴定结论或认定意见。公安部门要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和有毒有害食品等犯罪行

为。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监管部门中的失职渎职、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违纪行为 ,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

送刑事司法机关处理。

(四)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各地要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作用 ,向社会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食品安全 ,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进展和成效 ,曝光专项整治中查处的典型案

例 ,让群众了解在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危害 ,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 ,形成专

项整治的良好氛围。要组织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行培训 ,提高自身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五)加强信息沟通 ,开展督查和评估工作。

1.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要定期将整治信息、监督检查和检测情况向专项整治

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 (具体方案另发) 。在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大案要案线索及调查和处理情况要随时报送。

2.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要定期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报送工作总结 ,在 2009 年

1 月 20 日之前和 2009 年 3 月 20 日之前分别报送自查自纠和清理整顿的阶段性总结。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2009 年 4 月底之前向专项整治领导小组报送专

项整治全面总结。

3.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根据本部门的具体工作计划 ,安排督查和评估活动。在专项整治过程中 ,全国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将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对各地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 ,2009 年 1 月上旬组织联合督

导组 ,对各地专项整治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2009 年 4 月中旬组织联合考核组对各地专项整治工作进行

全面的考核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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